附件：

放射卫生防护监测（个人剂量监测）服务项目需求
	项目名称
	数量
	单位
	服务需求
	最高限价

	放射卫生防护监测（个人剂量监测）
	每季度约71个，四个季度共284个。
	个
	1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，放射工作人员应进行个人剂量监测。为保证个人剂量计佩戴和监测连续性，确保个人剂量监测质量。

2.技术指标参数和质量保障：依据GB18871-2002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和GBZ128-2019《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》，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范进行监测评价。

3.应具备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《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》甲级资质，并提供有效的检测资质证明复印件；应具备计量认证证书（CMA），提供有效的资质证书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
4.提供个人剂量计服务，一年四次，每季度（3个月）一次，定期对放射工作人员受照剂量进行监测。

5.供应商自收到采购人样品后须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服务工作并出具检测报告，并对检测结果负责解释。

6.供应商需安排人员上门送取样品，服务团队不少于30人（以社保缴费清单为准）。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后1小时内予以响应，1个工作日内到采购人指定地点送取样品。逾期累计超过2次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
	70元/个

	二、其他条款

	（一）服务期限：三年
（二）服务地点：德保县人民医院
（三）具备两年内同类性质服务不低于三家案例。

（四）请提供单价报价，最终支付数额以实际检测数量为准。


